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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人来说，游泳是有好处
的。”在采访中，无论是爱好游泳
的市民，还是游泳馆从业人员，都
对此持肯定态度。相比登山、跑步
等常见的户外运动，游泳不会使
膝盖负重，又能锻炼心肺功能，缓
解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很受老年
人群体的欢迎。

老年人更喜欢在自然水域中
游泳，也是不争的事实。“室内游
泳池封闭，空气也不流畅，许多老
年人不适应。”宁波市游泳协会负
责竞赛项目的指导老师陈海涛
说，很多老年人在自然水域游习
惯了之后，都不太愿意去游泳池。

但目前确实也存在这一矛
盾：许多湖泊、水库等不让游泳，
那游泳爱好者去哪？都去室内游
泳池？采访中，有业内人士建议，
对于这一群体，还是应该考虑疏
堵结合，比如在一些水位较低的
河流开辟“游泳区域”，配备救生
设备，这样可以尽量降低安全风
险，还能方便游泳爱好者。

然而，即便政府主导、划定水
域，如何妥善监管也面临着考验。
这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游泳本
就是风险运动。

相关行业人士表示，游泳爱
好者向来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在“全民健身”的大前提下，宜疏
不宜堵将是主要的工作方向。在
目前的态势下，游泳
爱好者在满足了
个人锻炼需求，
确保自身安全
的同时，也应
尽量服从监
管，积极探索
可行的建设性
方案。

有人建议：能否借鉴外地做法，划定专门水域？

清晨5点半，
天已大亮。远远
看去，月湖水面
上，有三三两两的
市民，泡在岸边浅
水里。经常到月
湖边晨练的市民，
对这一幕早已熟
视无睹。

岸 边 ，立 着
“禁止游泳”的警
示牌。这块牌子
后是宽阔的月湖
水域，有人下水，
有人上岸……记
者观察的一个多
小时时间里，有百
余人在此“共渡”
月湖。

“天一阁·月
湖景区都升级为
5A 景区了，还可
以这样游泳吗？”
不时有路过的市
民，对此投上疑惑
的一瞥。但许多
游泳者同样也会
反问：“游个泳怎
么了？不然，去哪
里游呢？”

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或
许是无法调解的
一对矛盾。

禁不住的月湖“泳池”
“无处安放”的游泳热情

违规
不安全
不文明

7月30日清晨5点多，记者来到月湖公
园。月湖服务处一侧的空地上，已经停了20
多辆电动自行车，许多市民正在换泳衣，或做
着舒展运动。

湖面上，“大部队”已游至对岸，橙色的安
全气囊（俗称“跟屁虫”）格外惹眼。粗粗一
数，有五六十人正在游泳。其间，不时有人下
到水里，熟练地向对岸游去。

今年58岁的余师傅住在鄞州彩虹南路，
每次来都是骑着电动自行车。他把一个保温
杯放在岸边石块上，游一个来回就喝两口，歇
一会，再游个来回……

“我是个人来的，他们好些是游泳队的，
比我专业，大冷天也来的。”俞师傅说。

家住海曙卖鱼路的林师傅62岁，和他同
来的还有2个老邻居。林师傅说，他早上5点
就来了，游一会，和老朋友聊一会，6点多回
去。他手指着月湖水面左右一划拉：“每天少
说也有100多人在这游！”

据记者观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保守。
从曲桥到含香亭，再到望湖阁水域，都有市民
游泳的身影。许多人都只在自己熟悉的线路
上下水和上岸。

在月湖服务处旁边的空地上以及其他很
多处地方，都立着“禁止游泳”的警示牌。不
过，在常来常往的游泳市民看来，这个牌子更
多的是一个“友情提醒”，而不是一个“禁令标
识”。

“我们这么多人，都互相照看着呢。再说
了，这块水域，我们都游了多少回了。”林师傅
觉得，只要水温尚可，做好热身，腿不抽筋，身
体没什么毛病，就这么几十米宽的湖面，“一
点压力都没有”。

据了解，在月湖游泳的人，有不少都是游
泳队的，常年游泳。而且在下水后，也有人专
门在岸上盯着，以防不测。记者注意到，好几
名老人在身上绑着大号塑料瓶，而且三三两
两地结队，似乎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他们对
安全的重视。

“管理、规定都没错，可是我们这些人游
泳的需求也是实在的。”一名老人给记者讲起
了“历史”：月湖以前叫湖西河，就是一个天然
的游泳池，到了夏天到处都是人。那时候，在
河边可是写着“加强体育锻炼”之类的标语
的。对于如今的“禁止游泳”，老人不置可否。

一名市民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问题所
在：“有规定就该执行，以前行得通，现在不让
做就得改改了。还有，许多人在岸上脱衣换
裤，大庭广众的，城市文明形象总是要的吧？”

对于“有碍观瞻”的这一质疑，许多刚上
岸的市民一笑了之，其中一人的说法颇具代
表性。“我们在这里游泳前后也就个把小时，
除了少数晨练的市民，其实人也不多。有碍
观瞻？没那么夸张。”这名市民说完，特意扬
了扬手里宽大的浴巾。

早上6点半，这些游泳的市民像约好似
的，慢慢收拾东西离开。“保安要过来了，游泳
的人游了个把小时，也差不多要走了。”划着
保洁船的环卫师傅说。记者随后注意到，不
一会，一队保安走了过来，四处查看了一下后
离开。

“现在保安巡逻的时间，已经延长了，从
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月湖管理所一名工作
人员说，其实月湖水域自从前年升级改造后，
相关权责已归属一家上市公司，该所目前也
只是协助管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游泳的市民和巡逻
的保安在“时间差”这一问题上似乎找到了

“共识”。“我们上班前，他们游泳的都走了。”
这名工作人员说，即便是撞见了，平时也只是
劝说为主，“他要真不听你的，你磨破嘴皮也
没用，这就是尴尬的地方。”

据了解，目前“禁止游泳”所能依据的，是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款的
“公园绿地水域内游泳、洗衣物和在禁钓区垂
钓”，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但在
实际执行中却遇到诸多问题。“相关法规里也
没说清楚‘月湖’是公园绿地水域。”一名工作
人员透露说。

其实，这一问题，在日湖、东钱湖等水域
也都存在。“但凡是公园、水库、景区湖等，都
会有‘禁止下水’的禁令，但基本不会有人当
回事，所以导致各类溺水事件层出不穷。”宁
波市消防救援支队一名工作人员说，市民的
自觉意识还没养成，完全依赖于外力的强制，
这是此类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采访中，无论是市民还是管理方，都在
“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目前的这一平衡。“我们
早来早走，不影响他人，不妨碍景区管理。”这
是许多游泳爱好者的想法。而管理方也真心
希望，安全第一，“只要不出事，一切都好说”。

现场 月湖水域“闪现”游泳大军

能不能游，双方各执一词

“眼不见为净”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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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里的游泳者。

月湖边“禁止游泳”的警示牌。


